
務要傳道
提摩太後書

四章1-5節



保羅對將要離世的看法:

1.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

2.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

3.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

因著保羅以上的良好表現,  故他自信
地說:「從此以後,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
存留」



彼得前書二章9節

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, 

是有君尊的祭司, 

是聖潔的國度,

是屬神的子民, 

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、入
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


提摩太後書四章1-5節

我在神面前, 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
穌面前,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: 務要
傳道! 無論得時不得時, 總要專心, 並用百般的
忍耐, 各樣的教訓, 責備人, 警戒人, 勸勉人。

因為時候要到, 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, 耳朵發癢,
就隨從自己的情慾, 增添好些師傅; 並且掩耳不
聽真道, 偏向荒渺的言語。

你卻要凡事謹慎, 忍受苦難, 做傳道的工夫, 盡
你的職分。



一、使命-務要傳道

提後4:1

我在神面前，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
督耶穌面前，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
你：

提後4:2上 務要傳道！無論得時不得時，
總要專心。



主耶穌在復活後升天前所頒布
給基督徒的「大使命」

太 28:19 -20

所以,你們要去,使萬民作我的門徒,奉父、子、聖
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,都教訓他
們遵守,我就常與你們同在,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

可 16:15-16 

他又對他們說:“你們往普天下去, 傳福音給萬民聽。
信而受洗的,必然得救;不信的, 必被定罪。



路加福音十二章4-5節

我的朋友,我對你們說: 那殺身體以後不
能再做甚麼的,不要怕他們。

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, 當怕那殺了
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裡的。

我實在告訴你們: 正要怕祂。



二、人對福音的回應

提後4:3 

因為時候要到，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，耳
朵發癢，就隨從自己的情慾，增添好些師
傅；

提後4:4 

並且掩耳不聽真道，偏向荒渺的言語。



耶利米書十四14  

耶和華對我說：“那些先知託我的名說假預言，
我並沒有打發他們，沒有吩咐他們，也沒有對
他們說話。他們向你們預言的，乃是虛假的異
象和占卜，並虛無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詭詐。
列王紀上廿二14

我指著永生的上主發誓,上主對我說甚麼,我就
說甚麼。



三、事奉-盡自己的職分

提後4:2下

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，並用百般的忍耐，
各樣的教訓，責備人，警戒人，勸勉人。

提後4:5 

你卻要凡事謹慎，忍受苦難，做傳道的工夫，
盡你的職分。



宣講的職事有三個基本的重點:

1.「責備人」, 此處指要指斥眾人所犯的罪。

2.「警戒人」意即警告和勸阻, 以致犯罪者的罪
行能立時被制止。

3.「勸勉人」,在此保羅加上了「並用百般的忍
耐，各樣的教訓」此句直辯為「以所有的忍耐
和教導」, 意思就是不放棄任何可以掌握的機
會, 要在信仰的事上用心, 讓信徒明白甚麼才是
正確的信仰。



身為傳福音者應該有的三點基本態度

1.「你卻要凡事謹慎」「謹慎」意即頭腦清晰, 思想
清醒, 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受到誘惑。

2.「忍受苦難, 做傳道的工夫」, 傳福音的工作一定
不會很輕鬆, 特別是在一個迫害的時代 , 傳福音甚至
是會有生命的危險。因此 , 使徒保羅要提摩太有這
樣的心理準備。

3.「盡你的職分」,「盡」應作「完成」、「完全實
現」;「職分」即事奉,服侍; 是忠心履行事奉的職務。


